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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

• 組織架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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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說明： 
一、社會局設有八科四室：
人民團體科、老人福利科、
身心障礙福利科、兒童及少
年福利科、社會工作科、社
會救助科、兒童托育科、婦
女福利及綜合企劃科、人事
室、秘書室、會計室、政風
室。 
二、社會局所屬二級機關：
桃園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
治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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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局兒童托育科 
• 業務職掌：兒童托育業務、居家托育管理、兒
童發展及托嬰中心之立案、輔導與管理等事項 

• 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3樓 

• 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6317-6318、6424-
6428 

• 網址：http://sab.tycg.gov.tw/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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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兒安全宣導教育 

認識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

http://sab.tycg.gov.tw/


桃園市托育政策 

經濟補助-生育補助、育兒津貼、托育補助 

照顧服務-居家保母、托嬰中心 

家庭支持-親子館 



桃園市托育政策-經濟補助 

育有未滿2歲兒童托育津貼 

準公共化托育補助 

桃園市公益合作托育補助 

桃園市生育補助 

桃園市育兒津貼(110年7月31日落日) 



兒童托育-經濟補助 
(一)生育津貼 

• 申請資格：出生設籍或初設戶籍本市之新生兒，且父親或母親其中一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於新生兒出生日之前，設籍本市達1年以上者。 

• 補助內容： 

1.每名新生兒發放新臺幣3萬元。 

2.雙胞胎每名發放新臺幣3萬5,000元。 

3.三胞胎以上每名發放新臺幣4萬5,000元。 

• 申請單位：各區戶政事務所(區公所社會課可代收件) 

• 洽詢單位： 

名稱：兒童托育科 
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6317-64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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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津貼採申請制，申
請人需於新生兒出生
之次日起6個月內提出
申請，逾期視為自動

放棄。 



兒童托育-經濟補助 
(二)桃園市育兒津貼 
• 申請資格： 

         1.申請人(父母)及兒童三方均須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滿一年以上者。 

         2.兒童未滿1歲，在本市戶政事務所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記，且戶籍未有遷出 

             本市記錄者，則不受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連續達1年以上之限制。 

• 補助內容：每人(兒童)每月500-3,000元，補助至兒童滿3足歲當月為止。 

• 申請單位：兒童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會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各區戶政事務所可代收件) 

• 洽詢單位： 

      名稱：兒童托育科 

      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63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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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申請人為兒童之父母雙方、行使負擔兒童權
利義務一方、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，

其他依桃園市育兒津貼實施要點之規定。 



兒童托育-經濟補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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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育有未滿2歲兒童育兒津貼／準公共化托育服務補助 



兒童托育-服務方案 
(四)桃園市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

• 申請資格：未滿2歲之兒童(與其法定代理人需一方設籍於 

             本市) 。 

• 服務內容： 

        1.日間托育：週一至週五 7時至18時。 

        2.延長托育：週一至週五 18時至19時30分。 

        3.臨時托育：週六 8時至12時(對象以日間托育兒童為  

           主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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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托育-服務方案 
(五)桃園市公共托育家園 

申請資格：未滿2歲之兒童(與其法定代理人需一方設籍於 

             本市) 。 

服務內容： 

        1.日間托育：週一至週五 8時至18時。 

        2.延長托育：週一至週五 18時至19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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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托育-服務方案 

( 六 )  托 嬰 中 心 及 居 家 托 育 服 務 中 心 
1.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提供招募、儲備、媒合、申請登

記、訪視輔導及諮詢等服務。 

2. 托嬰中心收托0-2歲幼兒，本局負責托嬰中心立案、
稽查及訪視等管理，並配合消防衛生單位不定期辦
理稽查。 

 

 

 

 
 
 
 
 
 



兒童托育-服務方案 
(六)桃園市親子館 
• 申請資格：0-6歲嬰幼兒(國小一年級前，不含一年級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及其照顧者。 

• 服務內容： 

        1.育兒資源服務：諮詢服務、嬰幼兒及親子活動、 

           教玩具及圖書外借服務、親職教育、家長支持團體等。 

        2.健康成長服務：協助連結兒童發展篩檢及療育服務。 

        3.家庭支持服務：協助弱勢家庭連結社會福利資源。 

• 服務時間：週二至週日 9時至17時(每周一及國定假日休館) 

• 桃園親子服務網：https://www.taoyuan-parent-
child.tw/new/index.ph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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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托育-服務方案 
(七)行動親子車 
• 申請資格：本市各里辦公處、社區發展協會、社區管理委員 

    會、立案之人民團體、社會福利機構及市府各級機關等單位。 

• 服務內容：免費提供育有0-6歲兒童家庭各項育兒資訊。 

• 洽詢單位： 

         1.桃園行動親子車 

              承辦單位：台灣玩具圖書協會 

              電話：03-4934603 

         2.復興區行動親子車 

              承辦單位：台灣玩具圖書協會 

              電話：03-38216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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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動式親子 車，照顧弱勢偏鄉 



 

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

• 已完成設置7處：龜山、中壢、大園、新
屋、蘆竹、觀音、楊梅。 

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

     已完成設置3處：桃園西門、桃園慈文、  

      中壢中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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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托育-服務據點 



桃園市親子館 

• 已完成設置10處：大園、
八德、中壢、中壢五權、桃
園、新屋、楊梅、龍寶貝、
平鎮、觀音及復興、平鎮行
動親子車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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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托育-服務據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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